
家«
/

女
及
十
八
歲
以
下
小 8
 埼
每
妻if  

元
，
六
十
五
歲
以
上
會
員
、一 律
免
收
席
金■ 

報
名
赴
席
日
期
由
五
月
十
二
日
起
至
五
月
二 

十
五
日
截
止
，
同
時
接
受
會
員
從
尊
記
食 

籍
及
補
發
會
員
證
件
。
屆
時
有
長
駐
會
館
人 

員
在
週
末
等
理
是
頂
事
務
。

不 

(
雲
訊)
此
間
平
原 »
 

朝
定 
立
什
貨
同
業
商
倉
，
現
有
重
一 

|1|馴 
要
間
題
多
宗
壺
待
解
决
，
現

一
目
午
後
一
時
在
栽
社
召
關
全*
社
員
事
員
會 

議
，
凡 *
該
社
之
成
員
務
希
依
時
出
席
參
加 

，
兼
設
茶
會
招
待
云
。

雲
埠
全
加
開
平
總
會
館 

會
議
通
過
整
理
會
員
册 

(
雲
訊)
本
埠
全
加
開
平
總
會
舘
于
四 

月
二
十
二
日
下
午
二
時
在
該
會
舘
甫
堂
曇
行 

第
-
次
小
組
成
員
會
議
，
卽
席
討
論
通
過
數 

項
議
案
，
計
(
一)
恢
復I6

行
春
宴
，(
二

8
 ■ge

9
0
^
5
8
^
5
6
 

中

西

音

樂

560*1*1*0  

,

L

匡 
■
二家 

■
f

聲 
■
2
*
，

5ill6ii>

一
顧
問 

果

思

華
 

蒋

北

扶
 

馬

國

材
 

馬

錦

華

・■■■

一一!

劇

兆

榮
 

陳

新

尚
 

葉

樹

坤

鄭

烱

光
 

張
火
仁
 

呂
頌
韶
 

馬

盆
欽

店一 
®
 聲

5

菜

8
 2

拿 擒 身 健 衛 
•
自 手

(
錦
綠
訊)
中
國
駐
雲
高
華
總
領
事
陳
亮
暨
夫
人
與
桑
領
事
及
舘
員
葉
明
朗
等
，
應
邀 

於
四
月
廿
一
日
非
正
式
訪
問
本
埠
及
各
社
團
。
是
日
由
華
裔
前
市
長
吳
彼
得
，
曾
惠
光.
鄭 

進IS

等
往
溫
寧
歡
迎
抵
埠
，
與
社
團
代
表
等
見
面
。翌
日
，
由
各
社
團
代
十
餘
人
階
同
陳
篇 

領
事
等
前
往
參
觀
銅
礦
場
及
紙
廠
。
六
時
在
亞
洲
酒
樓
開
歡
迎
大
會
。
席
間
鄭
進II

介
紹
各 

代
表
，
陳Z
領
事
報
告
祖
國
近
况
及
繼
由
市
長
及
國
會
議
員
馬
桑
等
致
詞
。末
由
鄭
進

18 代 

表
社
團
感
謝
陳
懲
領
事
關
心
。議
後
放
映
電
影
餘
興
，
至
午
夜
盡
歡
而
別
。

一:」 用
料
最
靚 

宴
會
小
酌 

一
豐
儉
隨
意 

一
服
務
週
到 

精
美
燒
烤 

歓
迎
外
賣 

-冷
氣
開
放

五
月
十
七
日
星
期
四
下
午
七
時
半

pry

榮
歸
衣
錦
鳳
求
凰

~

■
 
定
期
五
月
五
日
星
期
六
整 

0 
十
時
候
座
奇
化
街
二
三
八■
 

中 
喜
萬
年
酒
樓
召
貯
全
體
會
員 

年 
緊
急
弯
議
，
該
會
經
己
發4

 

屈 
公
函
通
知
全
體
會
員
，
屆
峰

五
月
十
八
日
星
期
五
下
午
七
時
半 

一
代
天
嬌

口

I*  rd tu 
&
 a d a n a C c 

B
 r, 

❷ V U c a 
V

一

貨 商 會

一)
整
理
會
員
名
冊
及
補
發
會
員
證
件
幷
一 

致
公
舉
簡
業
存
爲
小
組
會
主
席
，
關
邦
健
爲 

財
政
，
鄧
世
雄
爲
臨
時
書
記
，
後
决
定
春

陶
杜
演
講
經
濟
繁
榮 

(
卑
詩
省
雲
島
乃
磨
埠
加
新
社
電)
首 

相
陶
杜
昨
星
期
三
在
此
間
意
大
利
裔
加
拿
大 

人
文
化
中
心
對
約
二
百
人
。
發
表
演
講
，表 

示
信
心
希
望
，
謂
加
拿
大
經
濟
繁
榮
，
象
徵 

甚
多
，
我
對
談
及
經
濟
，
引
以
爲
榮
，
但
亦 

有
人
喝
倒
釆
，
謂
今
年
是
行
政
管
理
不
善
的 

一
年
，
失
業
人
數
，
達
一
百
萬
人
。 

陶
度
指
出
平
均
加
拿
大
人
入
息
，
在
過 

去
十
年
内
增
加
百
分
之
五
十
四
。 

f
6
k
s
2
y
r
6
k
5
9
K
B
k
s
3
y
f
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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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
9
y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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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國
國
歌
作
詞
者

2  

田
漢
名
譽
已
恢
復( 

0

(
北
京
法
新
社
電)
中
國
第
一
首~ 

(
國
歌c

「義
勇
車
進
行
曲
」)
的
作
者4 

3

田
漢
恢
復
了
名
譽.

) 

=

「北
京
日
報
」
高
度
評
價r
田
漢
♦ 

》
，
和
他
三
十
年
代
在
抗
日
戰
爭
時W
爲
门 

0

「善
勇
車
進
行
曲
」
作
的
詞
・ 

6  

6  

在 
一 
九
七
八
年
三
月
由
轟
耳
作
曲
》 

』
的
該
進
行
曲
的
曲
子
仍
然
被
裸
用
，
但
~ 

0

是
歌
詞
，
則
經
修
改
。
它
不
再
要
求
讀

3  

(
奴
役
的
人
們
起
來
，而
要
求
人
們
在
走2  

j

向
經
濟
建
設
的
新
的
長
征
中
，
作
出
巨e 

T

努
力
。

5  

該
報
說
，
田
漢
是
受
「
四
人
幫
」 

4  
和
他
們
的
顧
問
康
生
州
殘
酷
迫
害
而
死6  

小
的
。 

7  

“

(
北
京
中
國
新
聞
社
電)
遭
受
林
门 

N
彪
，
「
四
人
幫
」
殯
酷
迫
害
，
含
寃
者

6  

q

世
的
中
國
著
名
戲
劇
家
田
漢
，
已
得
到
『 

) 
平
反
昭
雪
，
於
本
月
廿
五
日
爲
田
漢
鼻
一 

4  
行
追
悼
會. 

2  

广0:0^2^5  ^e^w
^p

 ^ncy^s  ^c^w
^0

 

購
美
餐
館
華
婦
被
騙 

赴
美
投
資
務
須
小
心 

(
紐
約
訊)
■
中
國
翻
算
社
消
息
，
居 

住
印
地
安
那
州
馬
利
昂
郡
的
華
婦
岑
太
，
在 

當
地
購
買
餐
舘
被 
一 名
華
人
男
子
某
君
，
用 

同
兩
名
美
國
人
，
合
謀
欺
国
，
岑
太
以 
一 萬 

二
千
元
代
價
成
交
，
但
合
約
上
只
寫
賣
價
六 

千
元
，
同
時
聲
明
向
業
主
取
得
五
年
批
，
也 

鐘
約
五
年
的
權
利
，
但
某
君
及
兩
西
人
不
照 

合
約a
定
，
在
不
到
半
年
的
時
間
內
，
寄 

III 

一 封
律
師
信
，
通
知
岑
太
謂
要
收
同
樓
宇
， 

同
時
未
經
法
院
審
訊
程
序
，
非
法
換
取
前
後 

門
鎖
，
將
鬟
舘
樓
宇
收
囘
，
擅
自
轉
租
與
第 

三
者
，
使
岑
太
蒙
受
重
大
損
失
。

岑
太
受
了
極
大
打
撃
・氣
憤
之
極
，
卽 

委
托
中
國
翻
算
社
陳
明
與
其
心
師
硏
究
採
取 

法
律
行
動
，
尸
伝
止
某
君
及
兩
西
人
再
施
狡 

計
，
變
賣
養16

業
極
。
將
向
法
院
申
請
一
項

在
預
防
被
告
逃
避
賠
償
責
任
，
要
求
法
居
旗 

發
命
令
，
先
封
後
審
，
在
案
件
未
判
定
之
前 

，
被
告
不
得
將
物
業
財
產
變
賣
。

公

裔

峯

演

五
月
十
九
日
星
期
六
下
午
七
時
半

同
時
，
陳
明
並
建
譜
岑
太
之
律
師
向
某 
宴
日
期
爲
五
月
二
十
七
日(
星
期
日)
下
午 

君
及
業
主
採
用
査
詢
式
程
序
，
要
其
答
覆
各 
六
時
在
「名
園
」
與
「陶
陶
」
二
大
酒
樓
同

粤

皿

務
希
準
時
出
席
共
同
商
討
解
决
，
以
利
進
行

王
昭
君

劇

項
問
題
。

所
謂
査
詢
式
程
序
，
卽
任
何
訴
訟
人
， 

可
要
求
對
方
在
宣
誓
之
後
，
答
復
問
題
，

時S
行
，
會
員
趣
席
金
每
位
收
五
元
，
會
員

才
雪

新
張
大
減
價 

O
ZITE

好
駛 

地
毡
每
方
储 

由
二
元
八
九 

起
，大
把
廉 
一 
一 

價
貨
品
，代 

客
鋪
地
毡
， 

直
接
由
廠
家 

供
給
，
平
到 

你
笑

7

五
月
二
十
日
星
期
日
下
午
七
時
半

富

里

讪

目

9

囲

因
被
告
间
答
不
實
，
將
被
控
發
假
誓
罪
名
， 

因
此
被
査
詢
者
不
敢
随
便
答
覆
。

岑
太
的
律
師
將
向
被
告
詢
問
各
項
重
要

T
 

S

光
緖
皇
夜
祭
珍
妃

支
持
小
型
商
人
反
對
夜
市

(
雲
訊)
畐
里
沙
河
區
商
業
會
文
娛
部
青
年
團
，
於
本(gi )
月
廿
一
日
下
午
六
時
一

書
一

五
月
廿
一
日
星
期
一
下
午
一
時
正

問
題♦
舉
例
如
後
：(
一)
某
君
與
業
主
的

租
約
是
何
人
起
草
？
(
二
)
賣
餐
舘
後
曾
否 
華
埠
喜
萬
年
酒
樓
慶
祝
成
立
第
二
週
年
紀
念
，
到
會
青
年
非
常
踴21，

人
數
超
過 
一
百
二

一©

練
練 

教
博 

會
飽 

學 
極 

拳
太 

極 
所 

太
小 

瓦
山 

友
国 5

仗
義
居
然
嫂
作
妻

港

拿
走
很
多
東
西
？
(
三)
賣
價
一
萬
二
千
元 
十
八
人
較
去
年
增
加
兩
倍
，
會
場
由
陳
國
慶
，
郭
炳
讓
及
數
位
青
少
年
組
長
協
助
書
少
年
團

•
何
以
叫
買
主
祇
寫
六
千
元
？
(
四)
何
以
•
團
長
黃
深
玉
，兒
童
組
組
長
甄
麗
卿
處
理
得
整
整
有
條
，
使
畲
參
加
育
少
年
皆
大
歡
喜

‘
 

業
主
與
某
君
租
約•
與
某
君
與
岑
太
租
約
中 
場
面
熱
鬧
，
氣
氛
和
洽
，
該
會
會
長
李
凌
化
場
發
表
談
話
，
語
多
勉
勵-

希
望
今
年
各
青
少 

年
學
業
成
績
比
去
年
更
好
，
更
多
參
加
領
取
獎
學
金
，
並
透
露
該
會
今
年
福
利
文
娯
計
劃
， 

與
市
場
研
究
部
的
進
展
，
特
別
强
調
該
會
反
對
大
公
司
開
夜
市
及
開
禮
拜
日
，
成
立
反
對
大 

公
司
開
夜
市
特
別
行
動
委
員
會
，
展
開
向
所
有
小
型
什
貨
店
及
社
會
人
仕
簽
名
支
持
，
現
已 

得
到
本
省
內
兩
個
大
組
織
支
持
向
有M
 當
局
要
求
執
行
主 
安
息
法
例
，
讓
备
什
貨
龍

公

演

地

點
•
•

女

皇

大

戯

院
 

票
 

價
•
•

十

二

、
十
一

7UI 
、
八
元
~ 

名
 
譽
 
票
•
• 

弍

十

元
 

售

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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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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片
打
東
街
 

88
號
電
話
：
六
八
四

—
九
亠
八
八
一 

1  

中

華

文

化

中

心
 

2  

片
打
東
街
 

313
就
電
話
••
六
八
七
.
。
七
二
仁
 

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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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as

間
有
差
別
，
准
用
to 筆
字
加
上
九
十
日
前
通 

知
即
可
收
同
樓
宇
的
字
句
？

振
華
聲
職
員
會
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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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埠
振
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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術
研
究
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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仅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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待
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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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
定
期
於
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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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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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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甘
安*^2

-■
—

。•.••
。•••
；♦,♦
•«:•£
。
•:▲

六

」

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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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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爲
 

府
 

膚
 

話
 

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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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
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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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
 
三
 

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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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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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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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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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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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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慶

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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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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卑
.

用

信

零

二11
二 

a
聲we ~

題

額

間他

料
 
詩
 

資
 
卑

請
 

申

額

其
一

千

份 部

四 月 八 星 就 六

修

占

一

資

?
 卜 截 時 何 陵 用 曾 以

格
一

千

當

格

請

正

先封後審的禁制令。這一項禁令，目的


